
通  知 
 

各二级学院： 

2023 年 3 月 4 日，我校委托景德镇市第五人民医院对在校学生将开展结

核菌素皮肤试验。 

检测对象：22 级学生（包括 20 级专升本学生） 

检测时间： 

3 月 4 日 8:30-11:30、12:00-13:00 、3 月 7 日（具体时间待定） 

检测地点：学生活动中心 

检测流程：3 月 4 日学生完成皮试后，医务人员会发放检测报告；3 月 7

日，学生携带检测报告到活动中心，查看皮试结果。 

检测安排： 

学院 人数 3 月 4 日 

生环学院 421 8:30-9:30 

马院 120 

体育学院 118 

人文学院 354 

机电学院 522 9:30-10:30 

外国语学院 328 

音乐学院 118 

教育学院 242 10:30-11:30 

经管学院 629 

信工学院 295 

艺术学院 915 12:00-13:00 

 

 

 



注意事项： 

一、不能空腹参加结核菌素皮肤试验，同时有以下情况的同学，请及时

告知医务人员： 

1.患急性传染病(如麻疹、百日咳、流行性感冒、肺炎等)急性眼结合膜

炎、急性中耳炎； 

2.有多种药物过敏反应史、癔症史； 

3.患有全身性皮肤病； 

4.临床医生判定暂不适合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的其他情况； 

5.接种新冠疫苗未满 14 天。 

二、在进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后，1 小时内尽量避免擦拭和清洗注射部位，

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24 小时后出现一般阳性的局部红肿、硬结，7 天左右可

自行消退。局部出现水疱、溃疡、坏死及淋巴管炎等强烈反应时，在医生

指导下进行处理，避免挠、抓红肿处并保持干燥、清洁。 

请各二级学院按照检测时段，合理安排学生前往检测地点，避免拥堵。 

 

 

基建后勤（资产）管理处 

2023 年 2 月 28 日 

 


